
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  
关于举办“全国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征集活动”的  

通   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级教育管理、科研部门，各级各类学校： 

 

 

 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》精神，深化教育改革，构建以育人为本

的和谐校园，全面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创新和发展，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决定举办 “全国

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征集活动”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

 

 

 

一、成果内容

围绕“教育改革与创新，营造以育人为本的校园文化”，报告类（含观察报告、测量报告、调查报

告、实验报告、研究报告等）、建议咨询类（含政策建议、发展规划、改革方案等）、研究论文、经验总

结、实录类（活动实录、课堂实录等）、教育案例（教学案例）、课类（含优质课、录像课、说课、微课，

以及提供相关证明的示范课、公开课和观摩课等）、教学设计（教案）、说课稿、教育日志、教育随笔、

教学反思、教育故事（教学故事）、教具、课件、课件设计（含教学课件，课外活动、主题班会、队会、

文艺活动等）、校本课程、教育叙事及著作等，可参考《纲要》自行选题。

 

四、

二、参与对象

各级各类教育管理及科研部门人员，各大、中、小学及幼儿园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和各科教师。

三、报送时间

本次成果评选分两批。第一批：2024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；第二批：2024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

30 日。

有关事项 

1．参评成果以电子文稿或纸质文稿任选一种报送，并附 100 字左右的个人简介，注明作者姓名、

联系地址、电话及邮编；参评课件请勿设密码。 

2．本次成果征集活动，将组织专家审评，设参评成果一、二、三等奖和集体组织工作一、二、三

等奖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3．教育管理、科研部门集体组织者请统一报送成果题目和参评人员名单。

4．每件参评成果收取评审费、证书工本费与通联费合计 200 元。

五、参评成果报送方式

电子文稿邮件发送至电子邮箱：450639261@qq.com

 

 

附件：1.

联系电话：联系人：杨老师 13381279910

全国优秀成果登记表 

      2.全国公开课（观摩课、示范课）参评教师申报表 

 

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 

    二○二四年三月


